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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社会中的教育分配正义及其困境*

周 兴 国

( 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安徽芜湖 241000)

摘 要: 教育的分配正义是一个涉及如何在社会群体及个体中间分配有限的教育资源更为公平的

问题。一直以来，有关教育的分配正义之理论，主要关注封闭社会中的稀缺教育资源分配问题。在封

闭的社会体系中，教育的正义取决于分配的程序公平，并且倾向于将有限的教育资源分配给那些天资

优异的年轻人。社会基本结构的封闭性，使得因教育而形成的个体特殊能力能够在社会中得以实现。
但是在开放的社会里，关注教育资源分配的正义理论就会面临因个体在国际间的流动而带来的权利享

有而职责缺失的困境。因此，需要根据开放社会的正义环境，在传统的教育分配正义理论的基础上，把

有关与能力实现有关的职责分配纳入到教育资源分配的题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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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分配正义是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领域中最具争议的主题之一。当社会总体的教育资源及

优质教育资源处于稀缺状态时，当教育直接影响到年轻人的前程和对未来的期望时，有关教育资源的

分配正义问题，便会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有关教育的分配正义问题就更加凸显出来。关于教育的分

配正义，迄今人们多将问题局限于一种封闭的社会正义环境下。当资源的分配正义与封闭的正义环境

两者处于分离的状态，亦即有关教育的资源分配发生在一个开放的社会环境之中时，单纯的分配正义

理论便会面临诸多的挑战和困境。从资源分配的伦理学或政治哲学的角度看，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

它涉及谁应该享有优质教育的资源分配问题; 而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它还涉及一个有关享有教育后

的职责担当问题。本文试图就此展开讨论，以阐明有关开放社会中的教育分配正义面临的困境及突破

困境的必要条件。

一、教育的分配正义及其主题

现代伦理学对社会正义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分配正义问题上。分配正义问题则是这样一个问

题，即“生活中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应当如何在人类社会的成员之间进行分配。”( 米勒，2001，第 1 页)

布莱恩·巴里则从利益和负担分配的角度来阐述正义的主题，认为“不管我们是在处理个人行为还是

整个社会制度，正义只是关注利益和负担的分配方式。正义的主题是权利和特权、权力和机会的分配

以及对物质资源的支配。从适当的广义的角度审视‘资源’这个词，简约地说正义只是关注稀缺资源的

分配———这些资源的分配造成了潜在的利益冲突。”( 巴里，2004，第 375 页)

教育正义问题是古老的教育哲学问题。伦理学关于社会正义的理论深深地影响到人们对有关教

育正义问题的思考。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与正义理论关注社会的分配正义一样，教育哲学也主要关

注有关教育的分配正义问题，甚至把教育正义直接等同于教育的分配正义，并在概念的使用上也表达

着同样的意涵。教育哲学关注教育的分配正义，主要与三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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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来说，教育直接关系到一个人未来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前

程，是人们都期望拥有的“好东西”。巴利( 又译巴里) 就明确指出，“在当代世界中，没有人可以在达到

18 岁之时不经过教育的训练就达到这一水平，因此，对于每个人来说，教育都是一种具有极高价值的个

人资源”( 巴利，2007，第 56 页) 。当代著名伦理学家罗尔斯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看教育之于个体的价

值，认为“教育的价值不应当仅仅根据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来评价。教育的一个作用是使一个人欣赏

他的社会文化，介入社会的事务，从而以这种方式提供给每一个人以一种对自我价值的确信。教育的

这一作用即使不比其他作用更重要，至少也是同等重要的。”( 罗尔斯，1988，第 101 － 102 页)

其次，现代教育哲学对于教育正义问题的高度关注，不仅在于教育是一种具有极高个人价值的资

源，而且还在于教育同样表现出类似满足人们需求之物品所共有的稀缺性特点。一种教育体系相对于

建构这个教育体系之社会的人们的需求而言，总是有限的，因而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稀缺性。同时，一种

教育体系必定包含某种程度的优质成分，例如高等教育的层次与类型构成，也总是表现出更加明确的

稀缺性。教育资源总体上呈现稀缺性和非均质性特征，而稀缺性和非均质性则又往往交织在一起，形

成一种共存与互生关系。教育资源的稀缺性表现为总体资源的不足，而非均质性则表现为给定教育资

源的优劣好差之分。由此，教育的分配正义问题便转化为教育资源分配的公正问题。
再者，从教育正义与社会正义的关系看，没有教育正义也就无所谓社会正义。教育正义为社会正

义提供基础和前提。对此，罗尔斯指出，“全民的教育保证着机会的公平平等”( 罗尔斯，1988，第 87
页) 。对于社会正义来说，仅有机会平等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要有“机会的公平平等”，即每个人通过

接受充分的教育来发展每个人的潜能，从而在社会稀缺资源的分配过程中，每个人都能根据他通过教

育发展出来的能力而获得相应的份额，从而在实现公平的价值同时，实现对效率的追求。教育正义提

供并保证着社会公正分配所必需的“机会的公平平等”的条件。

二、教育分配正义的不同取向及理论预设

自人类思考教育的分配正义问题以来，对于什么是教育的分配正义这一问题，虽观点各异，但大体

有两种不同的取向。
一是有关教育分配正义的社会取向。此一取向强调对教育的享有与所担负的社会职责并重。柏

拉图在《理想国》中，基于个体的天赋、职业与教育的关系，对这个取向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对于柏拉

图来说，正义的城邦，就是根据每个人的天赋实施教育，根据天赋分配教育及其职业。基于天赋而获得

相应教育的人，是“最愿毕生鞠躬尽瘁，为国家利益效劳，而绝不愿做任何不利于国家事情的人”( 柏拉

图，1985，第 125 页) 。这一论述的核心思想在于受过教育的人应该“为国家利益效劳”，但遗憾的是，柏

拉图的这个核心思想差不多快为现代人忘记了。这个几乎被遗忘的有关正义的核心思想在现代学者

布鲁贝克( John S． Brubacher) 那里又被重新提了出来。布鲁贝克指出，“柏拉图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公正

教育的含义。从第一个方面看，一种公正教育是使每个人特有的能力得到发展的教育。从第二个方面

看，个人的能力应该以有益于整个国家的方式去发展。”( 布鲁贝克，1998，第 70 页) 一方面是个人特有

能力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个人通过教育发展出来的能力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布鲁贝克认为，柏拉图正

义论所强调的有关公正的第二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这与现代社会所强调的教育分配正义的重点有

所不同。现代社会强调“对教育资源的分配就不仅仅或不一定主要根据它们将产生的培养能力方面的

效果来估价，而是也根据它们在丰富公民的个人和社会生活方面的价值来估价。”( 罗尔斯，1988，第 107
页) 就此而言，现代社会关于教育的分配正义与古典时期的教育的分配正义并不二致，但是站在柏拉图

的立场来看，倘若个人的能力得到充分的发展，并且是借助于国家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的聚合来实现

其能力的发展，但个体能力的发展却并没有以有益于国家的方式而显现，那么这样的教育分配便会陷

入非正义的漩涡之中。
柏拉图的立场，可以看作是有关教育的分配正义的国家主义立场。将那些具有特定天赋的人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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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并施以更好的教育，其目的是为国家( 城邦) 谋福祉。个人特有能力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服

务于整个社会。当那些因超过平均水平资质的年轻人获得了社会有限的教育资源，由此而使自身的潜

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并使这个因教育而获得的能力服务于国家和社会时，教育的正义性便得到了充分

的辩护。
必须要看到，教育学生以有益于国家的方式发展自己的能力，与学生以有益于国家的方式来应用

自己已经发展出来的能力，两者之间是有着根本性的区别的。后者不仅取决于受教育者的意愿，也取

决于客观的社会环境。受教育者服务于国家的意愿，当然与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否真正以

有益于国家的方式应用自己的能力，就不能单纯考虑意愿问题。个体行动的意愿始终是与客观的社会

环境相联系的社会条件相关联的。处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的个体，受制于环境的力量，会在不同的程度

上改变自己的主观意愿。换言之，有关教育的分配正义问题，必定是一个与特定的正义环境有关的问

题。无视正义的环境而单纯抽象出有关正义的原则或标准，这种抽象只会使正义问题陷入空谈。
由此可以看出，教育分配正义的柏拉图立场是建立在一个未言明的前提条件之上，即它预设了一

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在封闭的社会里，对教育的投入最终会以年轻人的能力展示而体现，并转化

为社会另外一种资源的形态。这种转化是一种扩大了的转化，由此社会的总体资源得到扩大。个体的

天赋加上社会提供的教育，使其成为该社会的精英，个体的才能服务于这个社会，由此而创造出来的社

会价值为社会所共享。社会鼓励每个年轻人努力学习，并且这种努力所取得的回报不仅具有个人的价

值，亦具有社会的意义。一旦这个预设的前提条件———封闭的社会环境———不存在，教育分配正义便

会面临严重的危机。
二是有关教育分配正义的自由主义取向。自由主义者更多是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来思考教育的分

配正义问题。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那些人们都想拥有的教育，使得什么样的

人应当接受教育，成为教育政策和教育决策的基本问题。其中的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是，在所有人都

能获得最低限度的教育前提下，应当由谁来获享较高程度的教育? 概言之，哪些人最应当得到高等教

育以及应该如何将一定数量的年轻人挑选出来，使他们接受高等教育? 这一问题因下列事实而更加突

出出来，即接受高等教育需要付出昂贵的教育费，同时高等教育与个人未来生活状况及社会地位紧密

相关联。自由主义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探讨，由此而形成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自由主义的

教育分配正义立场。自由主义内部关于教育的分配正义也充满着争议。各种不同的立场大体可以概

括为两类，即“自由的平等”和“民主的平等”，前者以哈耶克为代表，后者以罗尔斯为代表。
哈耶克站在“自由的平等”立场，从“人生而有差异”这一基本前提出发来思考有关教育的分配正

义问题。“人性有着无限的多样性———个人的能力及潜力存在着广泛的差异———乃是人类最具独特性

的事实之一。”在哈耶克看来，“个人生来就极为不同，或者说，人人生而不同”，但是，尽管人们在事实上

存在着差异———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这个事实不仅无法消除，而且从根本上说是有助于社会的进步

与发展———，但每个人都应当得到平等对待，即“在法律上和道德上，所有的人都应当享有平等的待

遇”。因此，为了保证差异分配的正义性，就需要一种教育资源分配的程序设计，一种形式上的平等。
只是遵循形式上的平等必然会造成实性上的不平等。哈耶克坦言，“如果我们给予他们以平等的待遇，

其结果就一定是他们在实际地位上的不平等，而且，将他们置于平等的地位的唯一方法也只能是给予

他们以差别待遇。”( 哈耶克，1997，第 103 － 104 页) 对于哈耶克来说，遵循程序正义而形成的结果上的

不平等是正义的。
与哈耶克所持有的“自由的平等”立场不同，罗尔斯则提出有关分配正义的“民主的平等”的立场。

罗尔斯认为，仅有机会公平是远远不够的，“公平机会原则的作用是要保证合作体系作为一种纯粹的程

序正义。除非它被满足，分配的正义就无从谈起，即使在一有限的范围内。”( 罗尔斯，1988，第 88 页)

“民主的平等”是在“自由的平等”的基础上，再加上差别原则，即“在对才能开放的前途的主张之外，再

加上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的进一步规定。也就是说: 各种地位不仅要在一种形式的意义上的开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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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应该使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达到它们。”( 罗尔斯，1988，第 73 页) 这种有关社会分配正义的主张，

力图避免资源分配受偶然因素的影响，特别是避免受社会那些个体无法控制的社会因素或自然运气的

影响。对于罗尔斯来说，每个人的能力和天赋是不一样的，这是一种自然的分配。这种自然的分配虽

然不能为社会所控制，但如果有关稀缺资源的分配受到这些自然分配的影响，那么这种分配就仍然是

不正义的，是需要通过基本的制度设计来加以避免。根本的原因在于，“自然能力发展和取得成果的范

围受到各种社会条件和阶级态度的影响。甚至努力和尝试的意愿、在通常意义上的杰出表现本身都依

赖于幸福的家庭和社会环境。”( 罗尔斯，1988，第 74 页) 而教育则正是解决机会平等无法解决偶然影响

问题的重要保证，用罗尔斯的话说就是，“全民的教育保证着机会的公平平等”( 罗尔斯，1988，第 87
页) 。

教育分配正义的国家主义立场与自由主义立场的区别在于，前者把教育及人受教育看作是共同体

的构成，个人和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 后者则只是孤立地看待个体，并视个体

的存在超越于国家和社会。自由主义内部的分歧在于处理社会分配正义与教育分配正义的关系之不

同。“自由的平等”没有在社会的分配正义和教育的分配正义之间作出实质性的区分，而是直接将社会

分配正义的自由平等原则用之于教育的资源分配。相反，“民主的平等”特别强调教育的分配正义对于

社会的分配正义的基础性作用，并且把差别原则用来作为分配教育资源的基本原则，以保证社会资源

分配中的不平等问题。就教育的分配正义而言，差别原则主要是用于“分配教育方面的资源，以便改善

最不利者的长远期望”，其实质则如罗尔斯所解释的那样，当差别原则用于教育方面的资源分配时，它

主要发挥着补偿原则的作用: “差别原则虽然不等同于补偿原则，但它却达到补偿原则的某种目的。”
( 罗尔斯，1988，第 101 － 102 页)

三、开放社会面临的教育分配正义之困境

迄今所有的分配正义理论，都是建立在一个封闭的社会环境之中。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个封闭

的城邦，罗尔斯的正义论也是一个发生在一个封闭的社会环境之中的。罗尔斯明确指出，“我设定，基

本结构是一个封闭的社会结构，也就是说，我们将把它看作是自我包容的、与其他社会没有任何关系的

社会，它的成员只能由生而入其中，由死而出其外。”( 罗尔斯，2000，第 13 页) 这个“自我包容”的封闭

社会，意味着所分配的社会资源不会因为社会的开放而出现溢出或流失。英国学者米勒在确定社会正

义的范围时，也特别强调，“我们得假定具有确定成员的有边界的社会，这一社会形成了一个分配的领

域。各种正义理论试图去证明的也正是眼下这一领域的公平或不公平。……我们是假定了所讨论的

团体属于唯一的一个分配领域，我们能够有意义地评价它的整体正义性。”( 米勒，2001，第 5 页)

但是，当社会处于一种开放的状态，当一些个体享有某些特定的教育并能够在不同社会共同体间

自由地流动时，当个体可以在一国接受良好的教育，而当他完成这个教育后能够流入到其他国家生活

并定居时，也就是说，当有关教育的分配正义问题处于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时，当有关教育资源的

分配是在一个开放的社会环境下进行时，现有的教育分配正义理论，无论是国家主义立场还是自由主

义立场，就都会面临传统的分配正义理论所必需的正义环境缺失之困境。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无

论是根据柏拉图的分配正义，还是根据罗尔斯的分配正义，在自己的国家享有某些方面的教育后，却服

务于其他的社会或国家，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背离了分配正义的初宗，都多少显得不那么正义。只有当

那些有天赋和资质的个体获得更高更好的教育，并且这些接受了更高更好教育的少数年轻人在完成学

业后，仍然服务于让他享有教育的国家或社会，教育方面的分配便具有了柏拉图在《理想国》或罗尔斯

在《正义论》中提出的正义环境，这样的教育资源分配也就获得了正义性辩护所必需的环境条件。换言

之，有关教育的分配正义要求，基于程序正义而让一些人享有某些教育，同时享有教育的人以其特殊能

力服务培养他的国家或社会。上述正义环境预示着一个更为根本的关于人的本质的认识。这就是说，

人之为人，并不是在单纯本质的抽象或规定，而是依赖于特定环境的存在物。在柏拉图那里，人之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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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他与共同体( 城邦) 的关系，因而正义总是与共同体( 城邦) 关联在一起; 在马克思那里，人的本

质乃社会关系的总和，更是表明了人与他人的共存性，因而在一个理想的“联合体”中，教育的分配正义

概念将因此而消解; 在罗尔斯那里，“互利性”的概念预设着分配正义并不单纯是一个程序正义问题，更

是一个基于程序正义的相互关系问题。
开放社会是一个人生于其中而可能出于其外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国家把有限的资源用于创

造一种英才教育，而英才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并不去服务于培养他的社会，而是借此游走异国他乡，用

社会或国家的有限资源为自己换取一种舒适的个人生活时，这样的教育分配，实质是个体在利用自己

偶然拥有的因素为自己谋取利益，并在无形之中损害了共同体或他的同胞的利益。分配正义绝不是损

人利已，无论是一种怎样的程序公正，都无法确证这种损人利已的正义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教育资源分配，一方面强调教育应该服务于国家的建设与发展需要，另

方面它的中考和高考制度又类似于一个机会平等的程序设计，同时它还实施某种程度的补偿原则，对

一些弱势群体接受教育给予特殊的补偿。个体享有更好更高教育采取一种类似的机会平等原则。
但是，开放的社会环境完全颠覆了满足教育分配正义的环境条件。为了培养人才，国家通过集中

有限的教育资源，使那些天赋优异的年轻人在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接受更好的教育。然而，

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凭借所受的良好教育而定居在境外。有限的教育资源培养出来的优秀的人才大

量外流，意味着国家智力资源和教育资源的双重流失。国家公共财政培养出大量服务异邦的优秀学

生，显然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对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说，都是不公正的。
开放社会教育分配正义所面临的困境，源于教育分配的正义环境缺失，或者说，我们不得不面临一

个完全不同的正义环境，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所带来的挑战。开放社会的教育分配，无论采取怎样的

一种取向，都会面临相应的困境。例如，一种国家主义的教育分配立场，便不得不面临个体享有更好更

高教育后服务于外邦和社会的职责问题; 而自由主义的教育分配立场，或者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互利

性”的设想难以实现，或者引发不平等的教育结果，从而引发更大范围的社会分配不公。

四、教育分配正义中的责任与义务

我国的教育分配正义隐含着一些基本的预设，包括: 每个人的才能都是社会总体资产的组成部分;

社会对这个作为社会总资产一部分的少数人提供特别优质的和更高的教育; 同时那些接受更高更好教

育的年轻人用他们的才能回报培养他们的社会。问题在于，这些难以觉察的预设并不全然是成立的。
因而现有的教育分配方案之正义性在当今的社会制度环境下，是否还能获得充分的辩护，并不是一个

可有可无的问题。至少，它的第一个预设更多适用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一个封闭的社会结

构，而第三个预设在现实的生活中是否还能成为现实，已经难以得到确证。当第一个预设和第三个预

设已然有问题的时候，第二个预设的正义性的不可辩护性问题便显现出来。
在开放的社会里，解决教育分配的正义性问题，需要认真对待教育享有所产生的互利性或职责承

担问题。必须要认识到，教育分配是否正义，并不仅仅是由一个或两个原则如程序原则所能确定的有

关教育权利的公正分配，更有一个还未得到社会充分重视的权利享有后必须要承担的职责或义务公正

分配。而后者则需要根据教育资源分配所在的社会背景来予以决断。单纯就自由主义立场而言，在一

个封闭的自由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其分配正义的主张似能够得到充分的辩护。尽管如此，也仍然不能

从根本上解决开放社会中教育的分配正义所面临的困境。麦金太尔指出，“正义是给予每个人———包

括他自己———他所应得的东西以及不以与他们的应得不相容的方式对待他们的一种安排。”( A． MacIn-
tyre，1988，p． 39．) “应得”不仅是一个应得与他特殊能力相称的教育，同时也应得他的特殊能力在社会

实践中的显现。由此，教育的分配正义还需要有一个对享有教育权利之人的约束与要求。各种地位不

仅要在一种形式的意义上开放，使所有人都有一种平等的机会达到它们; 同时，他必须应用他因教育而

获得的能力为这个社会或他的同胞做一些事情，以显示他享有教育资源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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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有关正义的职责分配，罗尔斯在《正义论》也有讨论。罗尔斯指出，在有关社会基本结构的

原则提出之后，还需要考虑另一种原则，即对于个人的原则。对个人来说，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职

责”。职责是与特定的制度或社会实践相联系的，“职责的内容总是由一种制度或实践确定的，这一制

度或实践的规范指示着要求一个人做的事情”，并且一般总是“归之于确定的个人的，即那些一起合作

以坚持他们的制度安排的个人。”具体到有关教育的分配正义问题上，罗尔斯则明确提出，“在天赋上占

有优势者……用他们的天赋帮助较不利者利益”( 罗尔斯，1988，第 112 － 114、102 页) 。正如布鲁贝克

所分析的那样，“罗尔斯强调的是，……由于财富和权力方面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造成的教育差别，只

有在它们对整个国家有益时才是正当的。同样地，英才应该获得优越的机会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天赋才

能，而只是因为向他们提供教育费用，利用他们的天赋才能，可以去帮助不太幸运的人们。”( 布鲁贝克，

1998，第 70 页) 由此，我们就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即有关教育正义问题不仅要考虑享有教育资源之权

利的分配，还必须要考虑教育资源拥有者应担当的职责和负担。教育正义既是教育权利的分配正义，

更是社会职责的分配正义———个人通过教育而获得天赋和才智的超常发展，必须要担当对于国家和社

会的职责。
一个人在享有特定的教育后，必须要承担完成相应的教育后必须要承担的职责和义务。此种职责

和义务是公民对所享有的教育的一种担当，也是享有教育的一种负担，恰恰是这种负担排除了因偶然

因素带来的教育分配的不正义性。在封闭的社会里，教育正义至多只涉及承担何种职责问题，而在一

个开放的社会里，教育正义不仅涉及承担何种职责问题，更涉及是否以及如何履行职责问题。迄今我

国有关教育的分配，只是立足于一种程序正义的考虑，而没有顾及接受教育后不承担职责的非正义后

果问题。因此，为了确保获得教育后的职责担当，开放社会应当在社会和个体之间形成某种约定，以保

证教育分配的相互性或社会服务性。享有教育的个体与开放社会的约定当然有多种可能的选择。一

种可能的选择是，在保证机会的公平平等的前提下，事先通过预付费的方式来完成某种类型的卓越教

育，在完成约定的服务年限后，则通过退费的方式表明职责的履行。另一种可能的选择是，在不能够完

成服务年限的情况下，通过事后支付费用的方式来解除相应的职责分配约定，而当公民完成约定的职

责后，则退回事后支付的费用。服务年限或支付费用并不是一种惩罚，而只是一种约束机制，一种对职

责担当的担保。当一个社会相互信任机制并不完善的时候，这样的一种担保虽然不能全然保证教育分

配的正义，但至少能够减少教育分配的不正义，能够保证教育分配至少不那么不正义。它是一个权宜

之计，但却又是一个必要的或必不可少的权宜之计，是对某种不正义后果的补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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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al education，which is closely linked with its governance system． At present and in the future，the
innovation of governance system of non-governmental education centers and will center on three core topics，
namely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government functions and the corporation system． First，exploring a scien-
tific approach to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is the most important system arrangement to strengthen the legal
basis and consummate the top-level system design for non-governmental education． Second，transforming the
government functions is the major incentive to achieve good governing and stimulate the intrinsic vitality for
non-governmental schools． Third，improving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is key to the micro self-government and
stable operations for non-governmental schools． With the deepening of comprehensive reform in education，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f non-governmental education in China will be further improved．

Keywords: non-governmental education; governance system;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government
functions; corporation system

International Law and Private Schools in China: Some Concepts of
Private Education

YUAN Zheng
(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s，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1，China)

Abstract: The restructuring of China＇s private education began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ago． However，
the disproportionate private schools not including kindergartens in China are still very weak and their rights are
not properlyguaranteed．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many lawmakers，administrators and school own-
ers are completely ignora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which are legally binding in China． This study-
deals with the articles concerning educ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Social and Cultural
Ｒights and the Convention on the Ｒights of the Child，discussing their legal effect on and significance to pri-
vate schools in this country．

Keywords: education law; international treaties; private education; the third sector; education service

Distribution Justice and Limitations of Education in an Open Society
ZHOU Xingguo

(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nhui Normal University ，Anhui Wuhu 241000，China)

Abstract: Distribution justice in education is an issue of how to allocate limited education resources a-
mong social groups and individuals more fairly． So far，theories on education distribution have focused more
on the matter of education as scarce resource． In a closed social system，education justice depends on alloca-
tion procedure fairness，and tends to allocate education resources to those outstanding young talents． The clos-
edness of basic social structure makes it possible to realize individuals’unique abilities bred by education．
However，in an open society，attention to education resources distribution theories will meet with dual predic-
aments of international individual brain strain as well as education resources waste． In conclusion，bas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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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education distribution theories，it’s necessary，in the open society justice environment，to intro-
duce reflections on responsibility assignment of ability realization into distribution justice．

Keywords: education justice; distribution justice; resource allocation; responsibility assignment; open
society

Survey Ｒesearch on Civic Literacy of Students in Primary School
ZHANG Jiajun

( Faculty of Education，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the author offers an analysis of a sampling survey on both urban and rural pri-
mary schools in different areas of nine provinces in the East，Middle and West of China． The findings show
that : a) the level of civic literacy amo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s higher on the whole; b) the level of civic
literacy among female student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male students，which indicates a significant gender gap in
the civic literacy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c) the level of civic literacy of pupils in the East i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entral or western areas，bu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ivic literacy of the pu-
pils in the central areas and the civic literacy of the pupil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Based on the survey，the
author believes that，to improve the students’level of civic literacy，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should be
transformed，education of civic literacy should be strengthened，and practical training should be enhanced to
achieve the linkage between knowledge and practice． Also，gender stereotypes should be abandoned to pro-
mote the idea of gender equality． In addition，it’s important that more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in rural areas
of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should be made to ensure a variety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are available for all．

Keywords: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civic literacy; survey; suggestions

Back to the Body:

Toward the Theory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Education
YANG Chengyu

(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China)

Abstract: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CLL) is a language and the body is the cornerstone of CLL
leading to the world． The world is moving from the traditional to the modern． In this context，the body can be
divided into natural body，social body and transcendental body．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body are mutually
conditional，establishing a delicate causal relationship．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it is necessary to redefine the relationship and division of these three dimensions，rather than adopt
one-dimensioned approach． As the three-dimensioned CLL is holistic，present and self-contained，the ontology
of CLLcan focus on the difference and fissure of the three kinds of bodies，body and world from a new per-
spective． The essence of CLL is fissure and poetics is the way to get the essence of CLL．

Keywords: the body;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Education; ontology; moder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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